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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署理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就 

「取消强制性公积金对冲机制」动议辩论总结发言全文（只有中文） 

2016 年 11月 16 日（星期三） 

 

  以下是署理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刘怡翔今日（十一月十六日）在立

法会会议上就「取消强制性公积金对冲机制」动议辩论的总结发言全文： 

 

代主席： 

 

  首先，我感谢黄国健议员及其他议员于十一月十日发表的意见，当政

府和积金局在推行完善强积金制度的工作时，一定会充分考虑他们提出的

意见。我留意到部分议员质疑强积金制度对退休保障的成效，因此特别希

望就强积金回报方面作重点回应。 

 

  我曾经在不同场合强调，退休投资是长线的，强积金亦然。强积金是

以职业为本的退休计划，制度的设立，是协助在职人士在其长达数十年的

工作生涯中为其退休作出适当储备。 

 

  强积金制度的投资是由众多投资目标不同的成分基金组成。其整体回

报受到计划成员就基金的选择及多个不同资产类别和地域的投资回报所

影响。至于个别计划成员的强积金回报，视乎其拣选的基金投资策略和组

合、何时开始参加强积金计划和作出供款的数额，以及基金所投资市场的

表现。 

 

  由于强积金资产主要投资于金融工具，强积金制度的表现因应相关投

资巿场的情况而变化，受到相关投资巿场的升跌所带动。不同类型的基金

在不同时期的回报水平差异极大。环球经济及金融市场表现反复，为不同

种类成分基金的回报带来波动，例如过去一个星期亦出现了这个情况。 

 

  我们留意到计划成员较多选择投资于股票，有关资产占强积金总资产

逾百分之六十，而当中香港股票的比例更占强积金总资产约百分之四十，

因此香港股票市场的表现对强积金制度的整体回报具有重大影响。 

 

  此外，约有百分之十五的强积金资产投资于银行存款，或以现金方式

持有。近年持续的低息环境亦拖累了强积金的整体回报。 

 

  尽管如此，强积金制度仍令计划成员的资产有所增加。由强积金制度



于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成立至今年八月底，扣除费用及收费后的年率化内部

回报率为百分之三点二，高于同期的通胀数字。而强积金所有成分基金的

长期回报大致上与市场同类型的零售基金的回报相若。 

 

  代主席，强积金制度运作十五年，对提升香港就业人口的退休保障有

一定贡献，对香港退休保障的重要性，亦会随供款年期越长而越加明显。 

 

  正如我在开场发言所说，我们与积金局正积极筹备于二零一七年四月

一日起，实施有收费管制的「预设投资策略」。 

 

  为确保强积金计划成员能充分了解「预设投资策略」及其过渡安排，

积金局会透过大型宣传活动，介绍「预设投资策略」及其特点，同时解释

新安排对计划成员的影响；及呼吁计划成员留意及阅读核准受讬人发出的

通知。我们会在全面实施「预设投资策略」的三年后，开展研究如何进一

步调低收费上限的水平，以更好保障计划成员的累算权益。 

 

  最后，我想指出强积金的设计只是个人退休后的其中一项收入来源，

以现时的供款率来说，强积金只可为一般收入的在职人士提供基本的退休

保障，须与其他支柱的收入来源（例如自愿性储蓄或家庭支援）互相补足。

强积金与其他退休支柱如何互补，正正是《退休保障前路共建》谘询文件

探讨的其中一个课题。政府会积极考虑各方意见，巩固强积金作为退休保

障制度的其中一根支柱的功能。 

 

  我谨此陈辞，多谢代主席。 

 

 

完 


